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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政办发〔2018〕5号
 
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新县支持鼓励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办法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管理区，经济开发区，县政府各部门:
　　《阳新县支持鼓励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办法补充规定》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阳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2月2日
  
阳新县支持鼓励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办法补充规定
 
　　第一条  为引导全县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加快上市挂牌步伐，在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的补充意见》（阳政发〔2017〕5号）和《关于进一步支持鼓励企业上市奖励（暂行）办法》（阳政办发〔2016〕25号）等有关文件规定的基础上，补充相关奖励扶持政策。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我县注册设立(工商、税务、统计关系均在我县范围内)，以我县注册企业为主体，拟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的企业。同时，必须在县金融办备案管理，已经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并支付首期费用，并已制定出上市或者挂牌方案和时间表。
　　第三条  对企业在改制辅导中进行增资扩股、利润分配、股权转让、资产重组或上市挂牌过程中因审计调增利润、资产评估增值等原因所形成的企业（个人）所得税（不含正常应纳税收）按规定缴纳后，按县级留成财力全额奖励给企业或个人。
　　第四条  对企业因股改而对现有土地及房产（不含非股改原因等正常应纳税收）补缴的其他税收，按县级留成财力全额奖励企业。
　　第五条  对企业因股改而对以前年度（不含非股改原因等正常应纳税收）补缴的其他税收，按县级留成财力全额奖励企业。
　　第六条  对拟上市挂牌企业，自其启动股改工作，并与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签署协议，进入辅导期当月起至企业上市挂牌之日（上市不超过3年，挂牌不超过2年）止，所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以前一年度为基数，超过部分按县级留成财力全额奖励企业。
　　第七条  企业挂牌上市后，其高级管理人员在我县缴纳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前3年县级留成财力全额奖励给企业。
　　第八条  鼓励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凡注册地在我县，并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
　　第九条  以前县政府出台的有关企业上市挂牌奖励规定与本规定有相同事项的，按“就高、不重复”享受的原则执行。
　　第十条  申请奖励资金的企业所提交的材料必须真实、有效，不得弄虚作假，涉及税收的资料由县国税局、地税局负责审核。对企业虚报材料，骗取企业上市挂牌奖励资金的，依法依规追回奖励资金。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政府金融办会同县财政局负责解释。办法自2018年元月1日起试行。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相关政策重大变化，将作相应调整。 

